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为间接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作为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的

独立董事，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以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拟审议的公司为间接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事项

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阅，并发表意见如下： 

鉴于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控股”)资产状况及资信状况较

好，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未有银行贷款逾期等情形出现。且卧龙控股对本次

担保做出反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

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于上述，我们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需按规定回避表决。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杜兴强       陈林林    何圣东 

2022 年 12 月 15 日 

 

 


